《林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起草背景

2019年，国务院颁布实施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；2022年，河南省出台《河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。重大行政决策作为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、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环节，其程序规范程度直接关系到决策的可行性、稳定性，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具有重要作用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制定《林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实施细则》（下称《细则》），将重大行政决策全流程纳入法治化轨道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行政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水平，为深入推进法治林州建设提供有力保障。

制定依据

1、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3号）

2、《河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河南省政府令第210号）

起草过程

根据国务院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3号）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河南省政府令第210号）等法律法规规章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并充分借鉴先进地区经验，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组织起草了《细则》初稿。起草过程中，通过书面形式广泛征求各镇（街道）及市直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，并对反馈内容逐条研究分析、充分吸纳。

主要内容

《细则》共九章四十条，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：

一是关于决策启动前程序。第一章总则，主要规定重大行政决策的工作原则、部门职责，明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；第二章决策启动，主要规定各方面的决策事项建议权，以及决策启动相关程序。

二是关于决策核心程序。第三章至第七章，按照决策法定流程，对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，合法性审查，集体讨论决定和决策公布各环节进行了规定。

三是关于决策公布后程序。第八章决策执行和调整，主要规定了决策的执行监督机制、决策的后评估程序和决策的调整程序。

四是附则。第九章附则，主要规定了《细则》的实施范围和施行日期。

